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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4月15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4月14日－4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16年4月15日9:30－11:30，13:00

－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16年4月14日15:00 

至4月15日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公司”）公司所在地兰州市兰州新区嘉陵江街568号公司办公

楼四楼中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

式召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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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阮英。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2014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修订）、《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修订）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以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4 月 8 日（下午）15:00 交易结束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

记手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7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共计 46,054,64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7020％。其中： 

（1）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共计 33,111,6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7598％；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共计 12,943,02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42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6 人，代表股份 19,180,880 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 10.287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6,237,85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345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5 人，代表股

份 12,943,02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9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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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董事、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3、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杨军、胡花芸二位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

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按照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的规定，本次会议所有

9项议案均以普通议案表决通过，不涉及因特别决议的议案须获得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的议案。各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45,901,648 99.6678 153,000 0.3322 0 0 是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27,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023％；反

对15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977％；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2、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45,901,648 99.6678 153,000 0.3322 0 0 是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27,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023％；反

对15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977％；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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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45,901,648 99.6678 153,000 0.3322 0 0 是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27,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023％；反

对15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977％；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4、审议通过经审计的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45,901,648 99.6678 153,000 0.3322 0 0 是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27,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023％；反

对15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977％；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5、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希会审

字[2016]1070号），公司2015年度实现净利润-79,062,776.92元，加上年

度结转未分配利润 -258,340,426.42元，本年度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337,403,203.34元。 

2015年公司实施“出城入园”暨600万米毛精纺生产线搬迁升级改造

项目完成一期建设项目，公司自筹大量资金支持项目建设；同时报告期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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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未分配利润是大额负值。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不符合利润分配的

原则和条件；董事会决定公司2015年度利润不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 

独立董事认真听取董事会关于本年度利润不分配的预案意见，结合年

报编制期间独立董事对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及项目建设的现场调研，认为，

公司自筹资金实施“‘出城入园’ 暨600万米毛精纺生产线向兰州新区搬

迁升级改造项目”完成并顺利投产，对实现公司产品结构调整和产品升级

换代奠定了基础，对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由于项目建设和生

产经营仍需要继续筹集资金，董事会作出不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规定，是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的，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出的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该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45,901,648 99.6678 153,000 0.3322 0 0 是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27,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023％；反

对15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977％；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2016年度审计机构并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并经独立董事审议认可，公司决定续聘

西安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6年度财务报告和

内部控制整合审计评价机构，聘期一年，审计费用拟定为28万元。该机构



 

__6__ 

已为公司连续服务七年。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公司聘请该所为2016年财务报表、内部控制整

合审计评价机构的议案，同意董事会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45,901,648 99.6678 153,000 0.3322 0 0 是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27,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023％；反

对15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977％；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7、审议通过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的议案 

因属于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联股东兰州三毛纺织（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回避表决，非关联股东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9,027,880 99.2023 153,000 0.7977 0 0.0000 是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027,8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023％；反

对 15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977％；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8、审议公司关于原址土地变更用地性质暨缴纳土地出让金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详见 2016 年 3 月 25 日载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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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ninfo.com.cn）网”上的公司公告，公告编号 2016-023。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审核认可意见，认为公司按照政府“出城入园”

政策规定和兰州市城市建设综合规划提出了原址闲置土地变更使用性质

的议案，存在其客观事实原因；该事项不会对目前生产经营业务产生影响，

且土地用地性质变更后，可增加潜在商业价值，实现公司资产保值增值，

不存在侵害广大股民利益的情形；该事项遵从政府定价且不存在关联交易

的情形。同意董事会按照法定流程审议该事项。 

该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45,901,648 99.6678 153,000 0.3322 0 0 是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027,8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023％；反

对 15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977％；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9、审议公司拟向控股股东“三毛集团”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详见 2016 年 3 月 25 日载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网”上的公司公告，公告编号 2016-023。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自筹资金、自主实施“出城入园”

暨毛精纺生产线搬迁升级改造项目已经完成，公司为购置纺织专用设备和

工程建设投入了大量建设资金。公司披露的 2015 年度报告经审计的财务

报表反映，公司目前货币资金主要满足生产经营工作正常运行。为尽快完

成公司原址土地变性事项，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兰州三毛纺织（集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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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借款 238,000,000 元，具有其客观原因；借款利率为其初始资金

成本但不超过国有商业银行同期基准利率加法定浮动利率，符合公允性原

则；该事项不构成大股东占用资金的情形，相反对于上市公司形成资金支

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表决程

序合法，关联董事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同意董事会按照法定流程审议该事项。 

因属于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联股东兰州三毛纺织（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回避表决，非关联股东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9,027,880 99.2023 153,000 0.7977 0 0.0000 是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027,8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023％；反

对 15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977％；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2015年度述职报告，其内容以公告方式提前刊登

在2016年3月25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杨军、胡花芸 

3、结论性意见：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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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决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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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签字页) 

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签名： 

 

                             、                          

 

                             、                          

 

                             、                          

 

董事签署： 

 

阮 英            、贾 萍          、单小东              

 

张海英            、方文彬           、马建兵              

 

记录人：吴正悦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4月 15 日 




